
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111 年第二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1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 時 

地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2 樓會議室 (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) 

主席：沈召集人啟賓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鍾耀堅   

出席：張副召集人昭盛、何委員維華、陳委員金鼓、詹委員淑月、  

戴委員淑華、王委員三財、黃委員文成、王委員敏憲。 

列席：張副秘書長富貴、黃行政主任鈺惠、唐副行政主任碧穗、  

鍾國際專員耀堅。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  
一、 確認 111 年第一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。 
二、 有關 111 年 1 至 6 月國際賽事參與狀況(附件一，第 8

頁)。 
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由：有關選派參加「2022 IBSA 柔道大獎賽」選手及教練名

單，提請   審查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比賽日期：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 
二、 比賽地點：哈薩克  努爾蘇丹 
三、 共選派 2 位選手名單： 

姓名 性別 級別 量級 世界排名 
李凱琳 女 J2 -48 公斤 第 4 名 
張少豪 男 J2 -73 公斤 第 17 名 

(-66 公斤級別) 
四、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： 

(一) 侯碧燕  A 級 
(二) 陳燕修 A 級 

五、 柔道國際分級規則已更新，已先行告知選手及教練有



關資訊，並請選手就醫填寫醫療診斷證明(MDF)。  
六、 檢附 111 年第二次柔道委員會議紀錄(附件二，第 9 頁)

乙份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由： 有關選派參加「2022 葡萄牙帕拉游泳世界錦標賽」選

手及教練名單，提請   審查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比賽日期：2022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8 日 
二、 比賽地點：葡萄牙  馬德拉島豐沙爾 
三、 共選派 1 位選手名單： 

陳亮達 S7 男 報名項目： 
項目 最低參賽標準 選手成績 依據賽事 
100 公尺 
仰式 

01:21.09 1:17.10 2021 世界帕拉游泳系列賽

-義大利站 
200 公尺 
混合式 

02:59.11 02:52.12 110 年會長盃(有申請國際

游協賽事認證) 
400 公尺 
自由式 

5:21.42 05:10.65 2020 東京帕運 

四、 共選派 1 位教練名單： 
李育慧  B 級 

五、 檢附 111 年第二次游泳委員會議紀錄(附件三，第 13
頁)乙份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由：有關選派參加「2022 韓國健力亞洲大洋洲公開賽」選

手及教練名單，提請   審查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本賽事為 2024 巴黎帕運資格賽。 
二、 比賽日期：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0 日 
三、 比賽地點：韓國   平澤市 



四、 共選派 2 位選手名單：  
姓名 性別 量級 世界排名 
林亞璇 女 -61 公斤 第 14 名 
林資惠 女 -86 公斤 第 20 名(-79 公斤) 

五、 共選派 1 位教練名單： 
陳穎德  A 級 

六、 健力 2022 年新規則有設立年齡組別，但本賽事報名作業未

有提供選項，將持續留意是否有套用到本場賽事並辦理有關

作業。 
七、 檢附 111 年第二次健力委員會議紀錄(附件四，第 16

頁)乙份。 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由：有關選派參加「2022 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」帕拉田徑、

游泳項目選手及教練名單，提請    審查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本屆「2022 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」為第一次舉辦帕

拉田徑、游泳、柔道項目。 
二、 帕拉田徑： 

100m、400m、1500m、3000m、鉛球、俱樂部投

擲、鐵餅、標槍、跳遠，共計九項。 
三、 帕拉游泳： 

50 公尺仰式、50 公尺蝶式、50 公尺蛙式、50 公尺

自由式、200 公尺自由式、200 公尺混合式，共計六

項。 
四、 比賽日期：2022 年 5 月 12 日至  5 月  23 日 
五、 比賽地點：法國   諾曼第 
六、 田徑項目選派共 5 位選手名單如下： 
選手 
姓名  

性別 級別 項目/成績 
U20 世界第一名

參考成績 
吳宜容 女 T11/F11 100公尺/14.17 14.27 



400 公尺/1:09.70 1:11.72 

吳芋曄 女 T12/F12 100公尺/15.37 12.60 

施泉佑 男 T12/F12 
100公尺/12.92 

400公尺/1:02.83 

11.60 

52.98 

黃羽涵 女 T20/F20 
100公尺/14.47 

跳遠/4.34 
未記錄 

5.38 

許文豪 男 T20/F20 
1500公尺/5:02.35 

3000公尺/10:50.07 
未記錄 

未記錄 

七、 共 2 位教練： 
(一) 張福生  A 級  (有兩位選手入選代表隊) 
(二) 熊寶松  A 級   

八、 游泳項目共選派 2 位選手如下： 
選手姓名 性別 級別 項目/成績 

姜曼羚 女 
S9 

SM9 
200公尺混合式/3:52.23 

蘇安妍 女 S14 
50公尺自由式/32.03 

50公尺仰式/41.35 

九、 共選派 1 位教練： 
梁豐君  A 級  (具參加國際賽事經驗) 

十、 檢附 111 年第二次游泳委員會議(附件三，第 13
頁)、111 年第一次田徑委員會議紀錄(附件五，第 19
頁)、111 年游泳及田徑會長盃成績(附件六，第 23
頁)各乙份。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附   記： 

一、  梁豐君教練因個人因素不克擔任本賽事教練，並於

111 年 4 月 8 日填報「放棄同意書」。 
二、  經游泳委員會開會並遴選胡馨中教練擔任本次賽會

教練。 
三、  有關教練人選更換乙案，業已陳報給選訓委員會通

過後函報高中體總備查。 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羽球委員會  



案 由：  有關羽球選手擬自費參加國際羽球賽事乙案，提請  
討論。 

說 明： 
一、 為爭取國際賽積分以提升世界排名，羽球選手向召集

人表示希望自費參加於 5 月及 6 月分別舉辦的兩場 2
級國際賽及一場 1 級國際賽： 

(一) 巴林帕拉羽球國際賽(2 級)：5 月 16 日至 5 月 22 日 
(二) 杜拜帕拉羽球國際賽(2 級)：5 月 23 日至 5 月 29 日 
(三) 加拿大帕拉羽球國際賽(1 級)：6 月 6 日至 6 月 12 日 

二、 依據 108 年 5 月 13 日第六次選訓會議通過之「核辦

自費參加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賽會實施要點」，欲參

加國際賽事應於賽前 3 個月提出，本次因報名截止尚

未過期，故提報選訓會議核示是否為選手辦理 5 月賽

事報名及相關作業。 
三、 共 4 位選手欲自費參加上述兩場 2 級國際賽事： 

姓名 性別 級別 世界排名 
蒲貴煜 男 SU5 第 15 名 
吳于嫣 女 SH6 第 23 名 
蔡奕琳 女 SH6 第 27 名 
陳羿穎 男 SH6 第 30 名 

四、 共 1 位教練欲自費帶團參賽兩場 2 級國際賽事： 
賴冠成  A 級 

五、 共 3 位選手欲自費參加上述一場 1 級國際賽事： 
姓名 性別 級別 世界排名 
方振宇 男 SU5 第 5 名 
蒲貴煜(候補) 男 SU5 第 15 名 
葉恩銓(候補) 男 SL4 第 14 名 

1 級國際賽事供世界排名前 12 名，但開放候補名額，

依世界排名順序遞補參賽資格。 
六、 有關 1 級國際賽事，羽球委員會希望申請能允許挪用

公費參賽。 
七、 檢附 111 年第二次羽球委員會議紀錄(附件七，第 43



頁)乙份。  
決   議： 

一、請總會依委辦預算酌予補助國際賽事。 
二、參賽名單照案通過。 

 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案 由：檢陳本會「2022 年國家代表隊遴選辦法」(草案)乙份，

詳如說明，提請 審查。 
說 明： 

一、 為培育及拔擢優秀帕拉運動人才，制定公平、公開之國

家代表隊遴選辦法，並於各單項運動選拔賽前公告週知，

各單項運動應制定專項國家代表隊遴選辦法。惟考量近

年來各單項召集人更替，部分單項之遴選辦法未盡符合

作業時效，爰擬以本委員會通過之「2022 年國家代表隊

遴選辦法」提供給各單項召集人參酌。 
二、 本案擬通過後，請單項召集人於會後 1 周內提交各專項

遴選辦法，經選訓委員會同意後列入會議紀錄，並呈送

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。 
三、 檢附「2022 年國家代表隊遴選辦法」草案  (附件八，第

46 頁)乙份。 
決   議： 

一、 「2022 年國家代表隊遴選辦法」照案通過。 
二、 請各單項依據專項運動特性制定遴選辦法，並依照本總

會之遴選辦法格式提報選訓委員會，各單項之遴選辦法

經選訓委員審查同意後通過。 
 

 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 
案 由： 檢陳本會辦理「111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會長盃羽球、輪

椅擊劍、輪椅舞蹈、地板滾球、輪椅網球、田徑等六項

錦標賽」競賽規程各乙份，提請 審查。 
說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羽球、輪椅擊劍、輪椅舞蹈、地板滾球、輪椅網球、



田徑等六項運動種類召集人回傳之競賽規程辦理。  
二、 案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

查。惟考量部分報名期程等相關因素，爰擬同步公告競

賽規程於總會官網並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作業。 
三、 檢附案揭六項運動種類會長盃競賽規程(附件九，第 49

頁)各乙份。 
決   議： 

一、 羽球(第 49 頁)、輪椅擊劍(第 64 頁)、輪椅網球(第 94
頁)、田徑(第 107 頁)等四項競賽規程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地板滾球(第 64 頁)競賽規程中之「開放組團體賽」，本

意為推展國內未符合地板滾球分級之身心障礙者參與

地板滾球運動，為將此組別明確定義，爰將組別名稱修

改為「推廣體驗組」，相關賽制則援往例辦理；修正後通

過。 
三、 輪椅舞蹈競賽規程內容因遴選及積分辦法未盡相符，請

修正後於下次會議提報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伍、 散會 


